
人文主义法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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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文主义法学是指崇尚人的价值
、

尊重人的本性的法学观点或法学思想体系
。

人文主义法学

的指导思想是将人作为 目的
。

人文主义 法学的基本原则及对法律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
:

尊重人 的需要

和利益原则促进 了权利
、

人权
、

自由的产生和发展 ; 防范人的恶性原则促进了法治概念
、

民主政府
、

分权
、

法律

程序
、

法律监督的产生和发展 ; 宽容人 的弱点原则主张法律对人的行为不宜提出过高的要求 ;鼓励人 的优点原

则主张法律允许人们参与法律实践 活动
、

鼓励人的奉献行为
。

人文主义法学的兴起将促进法学研究和法律实

践的发展
。

关键词 人文主义 人性 法学 人文主义法学

本文的人文主义泛指一切主张崇尚人的价值
、

尊重人的本性的思想体系
。

在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
、

伊壁鸡鲁等思想家那里
,

人文主义的思想萌芽已经出现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与基督教

神学相对立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正式产生了
。

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提出的人本主义主张用具有共性 的

人去解释一切问题
。

人本主义是人文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

在现代社会
,

人文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

会思潮
,

它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
—

人学
。

法学吸收人文主义
、

人学的思想和方法将形成法学的一个

新的生长点
。

一
、

人文主义法学的概貌

(一 )
“
人文主义法学

”

的概念

在文艺复兴时代
,

曾经出现过人文主义法学派 (H
u n la n ists)

。

该学派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

主

张恢复罗马法的本来面 目
,

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现实的法律
。

¹ 有学者列出了人文主义法学派的另一

个英文名称 (玩脚 hu m al lism )
。

º H

UInan
ists 侧重指人文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

,

玫g a l hu lll田l ism 侧重指人文

主义法学思潮
。

虽然人文主义法学派后来被自然法学派所吸收
,

但是
,

法学领域对人性和人文主义的研

究始终是非常重视的
。

近年来
,

我国法学界开始逐渐重视人性和人文主义问题的研究
。

有学者认为
,

性恶论是法治理论的

哲学基础
。

该观点的合理性在于揭示了性恶论有利于加强掌权者对法律的重视
。

该观点的缺陷在于没

有认识到如果没有人文主义的思想背景
,

单纯的性恶论只能导致掌权者将恶法作为治民的工具
,

即导致

恶法之治
,

而不可能产生民众是治国主体思想
、

良法思想
、

统治者也必须受到法律约束的彻底 的法律权

威思想
,

因而不可能导致现代的法治
。

因此
,

性恶论不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
。

有学者进一步认为
,

人性善恶二元论是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
。

该观点使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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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宽
,

但仍然存在缺陷 第 一
,

人性善恶二元论未能全面概括人的多种属性 人的善性与恶性只是人
J

胜
,

朴的 一对矛盾属性
,

而人性中还有其它许多属性
。

第二
,

人性善恶二元论未能全 面包容以人为本的价值

沦
,

未能允分体现对人的尊重
。

相对于性恶论
,

人性善恶二元论 中包含着 朴素的仁爱思想
,

但还没有达

到将人作为日的
、

崇尚人的 自由和尊严的高度
。

因此
,

人性善恶二元论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理论的哲
J

货基础

人义 仁义至少包括两个组成部分
:
价值论和人性论

。

价值论中包含的尊重人的思想是性恶论
、

人
J

附
-

善恶 几儿沦所不能包含的 人性论中揭示的人的多重属性 也远比性恶 论
、

人性善恶
_

二元论丰富
_ 、

将人

文 主义作为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的一部分比性恶论和人性善恶二元 沦更为合适 法学吸取人
_

文主义的

思想和方法是必要 的 在法学史
_

匕法学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而形成一个新的研究方 }句的先例是很多

的
,

例如
,

法学吸收社会学的成果形成了社会学法学
,

法学吸收制度经济学的成果形成 了经济分析法学

法学吸收人文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将形成法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一人文主义法学

。

人文主 义法学泛

指
·

切崇尚人的价值
、

尊重人的本性的法学观点或法学思想体系
_

(二 )人文主义法学的理论体 系
; , r将人 义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比作一个球层结构

。

第一
,

人文主义法学的内层 (核心部分 )
,

包括人

文主义法学的概念
,

人文主义法学与相关学科和相关研究方向的关系
,

人文主义法学的历 史
,

人文主义

法学的指 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等问题
。

该部分是人文主义法学思想的辐射源 第二
,

人文主义法学 的中

层
,

包括人文主义在法理学各个 专题中的体现
。

内层和中层部分构成人文主义法理学
,

在人文主义法学

体系中居 于理论基础的地位 第三
,

人文主义法学的外层
,

包括各个部门法 的人文主义研究 目前
,

人

义 主义法学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法学界的努力显小 了人文主义法学的复兴

的迹象 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比较薄弱
,

复兴人文主义法学
、

弘扬法的人文精神是时代的呼唤

(三 )人文主义法学与相关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关系

首先人文主义法学 与人学的关系
。

有学者指出
: “

人学必须把完整的个人及其与群体
、

类的关系作

为研究对象
。” ‘

一 作为人学的研究对象的人是完整的
、

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
,

而不是个体的内部结构
,

个

体的内部结构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研究对象
。

人学是研究完整的人的共性
、

价值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

人

学 主要山两部分构成
:

第一部分是人本主 义哲学理论
,

如唯意志主义
、

存在主义等
。

第二部分是完整的

人的经验科学
,

包括生物学 (如动物行为学
、

动物生态学
、

社会生物学 )
、

心理学 (如精神分析心理学
、

行为

主义心理学
、

人本 主义心理学 )
、

人类学等
。

狭义的人学是哲学的组成部分
,

和 自然观
、

历史观
、

认识 论相

片列 而 !
’ ‘

义的人学是
一

个涵盖哲学
、

生物学
、

心理学
、

人类学
、

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学科群
,

是
一

个跨

跃 卜述学科的综合学科 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对人文主义法学的启示是
: 不仅要研究理性对法律的影响

,

而 目
_

要研究 1卜理性 (本能
、

感情
、

意志等)对法律的影响
。

关于完整的人的经验科学排除 了利益因素和思

想因素对人性研究的干扰
,

为人文主义法学提供了关于人性的更加客观
、

科学 的认识成果
‘

其次
,

人义

主义法学应吸收西方 的行为主义法学
,

我 国近年来兴起的行为法学
、

生态 主义法哲学
、

法律伦理学等学

科或研究方向的成果
。

(四 )人文主义法学的指导思想

—
将人作为目的

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价值论
。

价值论是关于人的地位
、

人的理想和 目标的理论
。

占希

腊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认为
: “

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
。 ”º 其含义是

,

评价事物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看其是

否符合人的需要
。

这一论断作为一个认识论判断是错误的
,

但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则是 正确的 普罗泰

之拉的这
‘

论断使他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反对宗教神学对人

的精神禁锢和制度束缚
,

明确提出了
“

人的自由
” 、 “

人的尊严
” 、 “

人的解放
” 、 “

人的幸福
”

的思想 人类牛

韩庆祥
: 仗人学足时代的声音》

,

载《中国社会科学》l卯8 年第 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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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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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引导
。

在反对旧道德
、

旧制度的同时
,

应建立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新道德
、

新制

度
。

德国古典哲学家提出了
“

异化
”

概念
。 “

异化
”

是指人创造的道德
、

宗教
、

法律
、

政府反过来压迫人的

现象
。

异化现象违背了人们对道德
、

宗教
、

法律
、

政府寄予的善良愿望
,

应该加以消除
。

康德认为
: “

人
,

总之一切理性动物
,

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
,

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用的
。” ¹ 要想

克服异化现象
,

必须将人作为目的
,

将道德
、

宗教
、

法律
、

政府作为手段
。

目的高于手段
。

所以
,

法律和政

府必须为人服务
。

康德的人是 目的的思想在价值论上将人提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高度
。

人文主义法学

的指导思想就是从人文主义的价值论中演化而来的
。

康德的
“

将人作为目的
”

主张是人文主义的价值论

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论点
,

也可以作为人文主义法学的指导思想
。

(五 )人性论的简化是提出人文主义法学的基本原则的关键

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性论
。

人性论是对人的本性的客观的认识
。

哈特所说
: “
如果

说人不是恶魔的话
,

人也并不是天使
,

他们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者
。 ”º 人性是诸多相互矛盾

的属性的统一体
,

包括先天属性和后天属性的统一
,

善性和恶性的统一
,

理性和非理性 (欲望和情感 ) 的

统一
,

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
,

坚强和虚弱的统一
,

竞争和合作的统一
。

为了更好地透视复杂的人性
,

可

将人性区分为如下四组属性
:
第一

,

人有追求需要满足和利益实现的本性
。

第二
,

人有恶性
。

第三
,

人有

弱点
。

第四
,

人有优点
。

与人性的四组属性相适应
,

人性论也具有四个理论单元
:
第一

,

人的需要和利益

论
。

第二
,

人的恶性论
。

第三
,

人的弱点论
。

第四
,

人的优点论
。

这样
,

人性论的体系结构就变得简单明

了
。

在尊重人或贬低人的问题上
,

人性论具有中性
,

而价值论则具有倾向性
。

在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

中
,

人性论和价值论是紧密结合的
。

人性论的四个理论单元分别与将人作为目的这一人文主义法学 的

指导思想相结合可形成人文主义法学的四个基本原则
。

阐释这四个基本原则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

影响可使我们看到人文主义法学的只鳞片爪
。

二
、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原则对法律的影响

人的需要和利益论与将人作为目的相结合形成了人文主义法学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

尊重人的需

要和利益原则
。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原则对法律提出了如下要求
:
第一

,

认识到追求需要的满足和利益

的实现是人的固有属性
。

第二
,

尊重人的正当利益
。

第三
,

尊重个人的利益
。

第四
,

承认社会中层
、

下层

和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
。

第五
,

树立宽容
、

协商
、

妥协合作的思想
。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原则对法律的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
:

(一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原则促进 了权利
、

人权
、

自由等法律思想的产生

权利
、

人权
、

自由都与人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相关
。

首先
,

权利与人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相关
。

耶林认

为
: “
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

。 ” » 这一论断清晰地揭示 了权利的利益属性
。

其次
,

人权与人

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相关
。

自然法思想家所谓的
“

人权
” (即应然权利

,

理想权利 ) 的实质是人们提出的满

足正当需要
、

实现正当利益的主张
。

在法律上
,

从应然权利
,

到法定权利
,

再到现实权利的运行过程就是

正当需要的满足和正当利益的实现过程
。

再次
,

自由与人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相关
。

自由是在不违反法

律的前提下
,

自主行为
,

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
。

在人治社会
,

人们经常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
,

从而是

不 自由的
。

人们为排除干扰不得不支付成本 (时间
、

体力
、

金钱等 )
,

致使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害
。

在法治

社会
,

良法具有稳定性
,

人们可以根据良法预测 自己行为的后果
,

并对 自己的行为作出计划和安排
。

良

法为人们排除了各种干扰
,

使人们获得了自由
,

成为自己利益的决策者
,

引导人们努力实现自己利益的

最大化
。

斌

¹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 ,

商务印书馆 198 2 年版
,

第 3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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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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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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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促进了所有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如果没有所有权制度
,

人们就没有保护财产的积极性
,

将会导致财产 的贬值
。

如果没有所有权制

度
,

人们也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
,

将不会实现财产的增值
。

所有权制度将财产和财产的所有权人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 财产的所有权人作为一个
“

经济人
” ,

是一个天生的求利者
,

他能够通过行使占有
、

使用
、

收

益
、

处分的权利保护财产
,

促进财产的保值和增值
。

正如波斯纳指出的那样
: “

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创造

r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激励
。 ”乳 民商法 (特别是物权法 )在确认和保护财产所有权 上发挥基础性的作

用
,

宪法
、

行政法
、

刑法
、

诉讼法等其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应注意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

(三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促进了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人的竟争本性是人的固有属性
。

人的竞争本性(动物行为学称之为攻击性
,

政治学称之为扩张性
;

来源于人的求利本性 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

竞争行为 自然会产生
。

在各种资源中
,

权 力永远是稀缺资

源
,

对公务职位 的竞争永远是客观存在的
。

法律无法消灭人的竞争本性
,

法律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对竞争

行为加以调控
.

正确的作法是区分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
、

合法竞争和非法竞争
。

法律应保护和鼓励

正当竞争
、

合法竞争
,

禁止不正当竞争
、

非法竞争
。

反不正 当竞争立法正是通过对不正 当竞争行为追究

法律责任而对 正当竞争行为加以保护和鼓励的
。

否认竞争
、

压抑竞争并不能取消竞争
,

其结果 只能是放

弃以法律调控竞争秩序的机会
,

使竞争转人地下
,

使竞争变得更加无序

(四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促进 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
,

建
_

立社会保障制度
,

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 的需要
,

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马斯洛认为
:

人的

需要是有层次的
.

由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要
、

安全需要
、

爱的需要
、

尊重的需要
、

自我实现 的需要 人对

于低级需要的追求 比高级需要更 为强烈
。

剥夺人的低级需要比剥夺人的高级需要更会引起
“

疯狂的抵

御和紧急的反应
” 二 所以

,

在法律 仁应该优先满足人的低级需要
。

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 要
,

也

是最 J!: 当的需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生存权的重要制度
。

受教育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 要
,

受教

育权也是
一种基本人权 生存权

、

受教育权在人权的层次体系中居于基本人权的地位 性
‘

存权
、

受教育

权相对于其他权利应该得到优先满足
。

为了保障生存权和受教育权 的实现
,

社会和代表社会的政府刘

个人负有物质帮助的义务
。

现代心理学认为
:
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是人保持心理健康的的条

件之一 需要得不到满足
、

利益得不到实现 (挫折 )
,

可能导致人的心理疾病
、

精神疾病
,

可能导致犯罪行

为和反社会行为 如果全社会总的需求满足程度低
,

总的利益实现程度低
,

心理疾病
、

精神疾病的发病

率就会提高
,

犯罪率就会提高
,

社会冲突就会加剧
。

单纯认识到了人的求利本性并不足 以导致权利
、

人

权
、

自由等思想的产生 权利
、

人权
、

自由等思想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

树立将人作为日

的
,

即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

如果只认识到 了人的求利本性
,

但并不主张尊重人 的求利本性
,

而是建议

统治者利用人的求利本性驾御 臣民
,

就不 可能导致权利
、

人权
、

自由思想的产生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日j

使全社会的每 一个人
,

特别是社会中低阶层
、

弱势群体拥有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平安的心理状态
,

有
一

利于

弱化人的攻击性
,

减少犯罪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
。

其次
,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

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

的需 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
。

动物界竞争的结果是
“

优胜劣汰
” ,

而人类个体之间的竞争结果应是
“

优

胜劣存
,

合理差距
、

共同发展
” 。 “

优胜
”

更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效率
, “

劣存
”

更有利于增进社会的秩序
“

合理差跄
、

共同发展
”

是社会全面文明进步的要求
。

而蔑视权利和法的价值
、

漠视社会中层
、 一

卜层 和弱

势群体生存权的思想则抑制 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
。

(五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促进了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产生和发展

人文主义在颂扬奉献道德的同时
,

更强调对公平道德的重视
.

_

人文主 义在项扬个人对国家的奉献

行为甚至是牺牲行为的同时
,

更强调国家尊重个人利益
、

平等保护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 人文主义承认

美 波斯纳
:

《法律的经济分打r》( } )
,

中国大白科全书出版社 199 7 年版
,

第 4O 页

关
‘

今斯洛
:

动机 ‘。人格》
,

华夏出版社 19 8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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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起诉国家机关的权利
、

要求国家赔偿的权利
。

而蔑视个人利益的思想抑制了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

赔偿制度的产生
,

同时也助长了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的泛滥及其向法律制度的渗透
。

法律调控人的利益应采取保护权利和施加法律制裁相结合的方式
。

首先
,

应通过保护权利的方式

使人们的合法利益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实现
。

如果人们的合法利益不能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实现
,

那么
,

通

过非法途径实现利益的非法行为就会增多
。

其次
,

应通过制裁违法行为的方式防止人们通过非法途径

实现利益
。

保护权利和施加法律制裁相 比较
,

保护权利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调控手段
。

权利
、

人权
、

自由

思想增加了人们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利益矛盾的可能性
,

促进 了柔性利益秩序的建立
。

三
、

防范人的恶性原则对法律的影响

人的恶性论与将人作为目的相结合形成了人文主义法学的第二个基本原则
—

防范人的恶性原

则
。

防范人的恶性原则对法律提 出如下要求
:
(l) 防范人的恶性

。

霍布斯是性恶论的典型代表
。

他认

为
,

自然状态是
“

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
” 。

¹ 这一观点以夸大的方式承认了人的恶性
。

基督教的原

罪说提高子吐恶论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
。

人的恶性是指人具有侵犯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

性
。

人性平等思想认为
,

掌权者也是人
,

也具有一般人所具有的恶性
。

人性平等的思想有利于消除权威

崇拜和权力迷信
,

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意义
。

现实的人多是天生的功利主义者
,

追求利益的愿望比追求

正义的愿望更强烈
。

如果没有监督机制和法律制裁的约束
,

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
、

社会公共利益相冲

突时
,

人们多选择个人利益
。

因此
,

防范人的恶性是必要的
。

法律的限制
、

制度的约束可以增加通过非

法行为实现利益的成本
,

提高通过合法行为实现利益的可能性
。

(2) 防范权力的扩张性
。

权力的扩张性

根源于人的求利本性和恶性的扩张
。

一方面
,

掌权者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谋求非法利益或合法但

不正当的利益
。

另一方面
,

普通人也可能为了从掌权者手中得到利益而支持权力的扩张
。

种种原因造

成了权力的扩张性
。

权力的扩张性是一把双刃剑
:
既可以促使权力积极主动地行使

,

又可能导致权力的

滥用和腐败
。

在法律上
,

对权力的正当合法行使
,

必须予以承认 ;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

必须予以防范
。

正是由于西方学者对人的恶性和权力的扩张性有充分的认识
,

所以他们才更深刻地认识到 了防范人的

恶性和权力的扩张性的必要
。

(3) 将人作为目的
。

单纯认识到人的恶性和权力的扩张性还不能导致上

述思想的产生
。

还必须认识到制定法律
、

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

增进全社会的幸福
。

防范人的恶性原则对法律的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
:

(一 )防范人的恶性原则促进了法治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法治理论正是在防范人性恶的前提下产生的
。

法治理论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指出
: “
让一个个人来

统治
,

这就在政治中混人了兽性的因素
。

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
,

虽最好的人们 (贤良 )也未免有热

忱
,

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
。

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抵和理智的体现
。 ”º 在人

治状态下
,

人的恶性更易于扩张并给社会造成祸害
。

相对于人治
,

法治具有如下优点
:
第一

,

实行法治
,

可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
,

作出较好的裁断
,

避免一人智慧的局限性
。

第二
,

实行法治
,

可由众人作出更理

智的裁断
,

避免一人的感情用事
。

因此
,

必须用法治取代人治
。

法治是众人之治
,

是良法的统治
。

统治

者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
。

在法律与统治者的关系上
,

法律的权威高于统治者的权威
。

(二 )防范掌权者的恶性原则促进了民主政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民主政府思想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防范人 (包括掌权者 ) 的恶性
,

和由此造成的权力 的扩张性
。

托马斯
·

杰佛逊认为
: “
自由政府是以妒忌而不是以信任为基础的

。

规定受限制的宪政以约束我们不得

不托付以权力的人
,

是妒忌而不是信任
。

⋯ ⋯在权力问题上
,

不要再听到对人的信任
,

而是要用宪法的

¹ 〔英〕霍布斯
:
《利维坦》

,

商务印书馆 1望拓 年版
,

第 肠页
。

º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
,

商务印书馆 l, 拓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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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链来约束他不做坏事
、

” ¹ 所以
,

宪政体制上的人性恶假设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对领导人 的仇视
,

而

是为了防jL他们滥用权 力

无论是英国式的温和民主理论还是法国
、

美国式的激进 民主理论都认为
,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委托

代理关系
,

政府是人民的代理人 洛克指出
: “立法权既然 只是为 了某种 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

力
,

当人民发现 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
,

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 立法机关 ; 这

是因为
,

受委托来达到一种 目的的权力既然为那个 目的所限制
,

当这一 目的显然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
.

委托必然被取消
,

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们手中
,

他们可以重新把它授予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的安

全和保障的人
” 竺

政府不是人民的主宰
,

而是人民共同体意志的执行人
。

只有人民同意的权 力才具有

合法性 人民的意志高于政府的意志
〕

政府没有独立 的利益
,

必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法律尊重公务

员的正 当利益要求
,

公务员的利益由法律加以规定
。

公务员不得获取法律以外 的特殊利益
一

(三 )防范掌权者的恶性原则促进了分权制衡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在掌权者恶性的驱使下
,

政府权力的膨胀有可能产生集权
,

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利益
、

自由
、

幸福
。

、

洛

克指出
: “
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

,

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 以绝大诱惑
,

使他们动辄

要攫取权力
,

借以使他们 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
,

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
,

使法律适合于他

们自己的私人利益
,

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
,

违反 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 ”» 法

律的制定
、

政府的设置必须为人眼务
,

即为保障公民自由和公共利益服务
。

因此
,

洛克
、

孟德斯鸡
、

汉密

尔顿等人认为
,

为了防止掌权者恶性的扩张和政府权力的滥用
,

保障公民的 自由权利
,

必须实行政府分

权 在西方
,

分权制度的核心包括
:
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

,

中央与地方的分权
,

国家机关内部的分权

又如处罚决定权和罚没款物管理权的分离 )
。)

广
一

义的分权制度还包括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分权
,

社会

组织内部的分权 (如公 司内部的董事会
、

经理
、

监事会的分权
,

再如会计管帐
、

出纳管钱
、

保管管物的财会

制度 ) 西方的分权思想对我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分配制度具有启示作用

(四 )防范掌权者的恶性原则促进了法律程序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来自普通公民的对 自由权利的侵犯具有局部意义
,

而来 自政府的对自由权利的侵犯则具有全局意

义 对公民的自由权利的最大的威胁来自政府权力的扩张
一

孟德斯鸿指出
: “

当一个人握有绝对权力的

时候
,

他首先便是想简化法律
。

在这种国家里
,

他首先注意的是个别的不便
,

而不是公民的自由
,

公民的

自山是不受到关怀的
” )
设置法律程序的 目的在于限制政府权力

、

保障公 民的 自由权利 法律程序包

括 亿法程 )补
、

行政程序
、

诉讼程序等
。

首先
,

在立法过程中实行民主选举立法机关的成 员
、

公开 立法议

程
、

召开
、

)
一

法听证会
、

听取专家的意见
、

以民主表决的方式通过立法议案等措施有利于防止 立法谋私
、
、)

法谋利现象的发生 其次
,

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
,

实行听取执法相对人的意见
、

召开执法听证会
、

公开执

法程序
、

公开处罚依据
、

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出庭应诉
、

接受舆论监督等制度有利于防止行政权 力的滥用

冉次
,

在诉讼过程中实行公诉
、

回避
、

质证
、

辩护
、

合议
、

陪审
、

卜诉
、

公开审判等制度有利于防止司法权力

的滥用

(五 )防范人的恶性原则要求立法上注意防范普通人的恶性

霍姆斯 认为
: “
人们应从坏人的角度来看待法律

,

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法院将对他们如何处理
。 ”叹 霍

姆斯观点的合理性在于表达 了立法上的人性恶假设
,

即在立法环节
,

必须对人的恶性有足够的防范
。 、

)

法 } 的人性恶假设的理论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对人的蔑视
,

而是为了防止人们实施违法行为 例如
、

在授

转引自沈宗灵
:

《现代西方法理学》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 2版
,

第 355 贞

关 洛 克
:
荀政府论渗下篇

,

商务印书馆 !9冈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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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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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 ,

乱德斯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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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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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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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性法律规范制定的过程中应预见到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

在授权性法律规范中
,

法律允许权利人

自行处分自己的权利
,

允许契约当事人以契约的形式自行设定权利和义务
,

同时也应预见到当事人之间

有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

因此规定了备用方案
。

再如
,

在婚内财产 的归属 问题上
,

法律既承认婚内财

产合同中约定分配方案的优先性
,

但同时为了防止在没有约定分配方案的情况下出现婚姻当事人的利

益冲突
,

法律又规定了法定分配方案(以平均分配为主导的一系列分配规则 )
。

法律规定的备用方案对

防止冲突的产生和扩大是非常必要的
。

又如
,

为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

在立法过程中应注意促进法

定监督机制的形成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

代书遗嘱
、

录音遗嘱
、

口头遗嘱都

必须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方为有效
。

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继承人或其他人伪造
、

篡改
、

销毁遗嘱
,

保证遗嘱体现立遗嘱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 “

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
”

是一种法定的监督模式
,

是法律监督的一种特殊形式
。

人性恶假设是建立法律监督机制的理论前提
。

健全的法律监督机制可抑制违法犯罪行为 的产生
、

加剧和蔓延
,

可避免当事人承担更为严重 的法律责

任
,

受到更为严重的法律制裁
。

防范人的恶性促进了法律监督思想的产生
。

良好的规则代表公共利益
,

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个人

的长远利益
。

但是
,

个人遵守规则毕竟需要支付时间
、

体力
、

物质上的成本
。

而破坏规则
、

走捷径可能使

个人轻易获得较大利益
。

因为人具有易受利益诱惑和意志薄弱的弱点
,

所以
,

人具有破坏规则甚至违法

犯罪的可能性
。

在缺乏制约监督的社会中
,

人们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

规则被破坏的可能性

较大
。

而规则一旦被破坏
,

社会陷人混乱
、

动荡的局面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

单靠个人的意志力量难以

抵挡违法犯罪的利益诱惑
。

社会对减少
、

防范个人的违法犯罪负有义务
。

社会应通过建立健全的制约

监督机制
,

使违法犯罪行为难以实施
,

即使实施了也容易被发现
。

贝卡利亚认为
: “

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

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
,

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 ” ¹ 健全的制约监督机制能够帮助个人抵御违法犯罪

的诱惑
,

促使个人的行为走上合法的轨道
。

可见
,

在立法上注意防范人的恶性比单纯倡导提高人们的道

德境界更有利于减少冲突
,

形成秩序
。

不宜将抵御违法犯罪的利益诱惑的义务完全地交给个人
,

而社会

只享有惩罚的权力
。

先疏于防范
,

后严打重罚的作法是不符合人文精神的
。

四
、

宽容人的弱点原则对法律的影响

人的弱点论与将人作为目的相结合形成了人文主义法学的第三个基本原则
—

宽容人的弱点原

则
。

宽容人的弱点原则主张法律对人的行为不宜提出过高的要求
。

(一 )宽容人的弱点原则主张法律应宽容人的道德的不完备性

法律对人的行为不宜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
。

可用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理论论证这一论

点
。

善德包括两个层次
—

基本道德和非基本道德
。

基本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道德
,

包括尊

重人权
、

克制
、

宽容
、

协商
、

合作
、

公平
、

诚实
、

信用等
。

基本道德的行为模式的特点是权利义务责任的统

一
,

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的特点是一致的
。

因此
,

基本道德是法律的主要信息来源
,

是法律的道德基

础的主体
。

部分基本道德规范可以转化为法律规范
,

部分基本道德原则可以转化为法律原则
。

非基本

道德是超过基本道德要求的道德
,

包括大公无私
、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
、

见义勇为等
。

非基

本道德的行为模式是奉献
,

其行为模式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不同
。

因此
,

在一般情况下
,

非基本道德

义务不可转化为法律义务
。

有学者指出
: “
立法切不可拔高了道德标准

,

只反映一部分有较高道德观念

者的道德要求和愿望
,

使制定出来的法律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不可企及
,

最后使法律难以实现其目标
。 ”º

非基本道德转化为法律意味着法律对人的行为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
。

例如
,

见义勇为行为并不是每一

个人都能作到的
。

见义勇为义务在道德层次意义上属于非基本道德义务
。

因此
,

法律一般不设定见义

¹ 〔意」贝卡利亚
:

《论犯罪与刑罚》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卯3 年版
,

第 59 页 。

º 刘作翔
:
《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1理〕年版
,

第 19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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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为的义务和对见义不为行为的制裁
(

(二 )宽容人的弱点原则主张法律应宽容人的理性的不完备性

理性的不完备性表现为如 下方面
:
第一

,

表现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

人(包括掌权者 )受各种主

客观条件的限制
,

容易作出错误判断
。

第二
,

表现为人容易受不良情感的支配
。

人的不良情感包括愤

怒
、

仇恨
、

嫉妒
、

傲慢等
〕

在这些不 良情感的支配下
,

人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
,

进而实施不当的行为
、

宽容人的理性的不完备性对法律的要求表现在如下方面
:
首先

,

法律应给 子人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例如
,

在合同履行问题 匕大陆法系倾向于一方违约
,

如果还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

则应继续履行 ; 如果没

有履约能力
,

就应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

而英美法系则倾向于在保障守约方实现合同利益的前提下
,

不强调继续履行 身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家霍姆斯和波斯纳都肯定了这一作法
。

波斯纳认为
: “

在许

多情况下
, 一

以己经违约
,

再要求履行契约则是不经济的
” ¹ 笔者认为

,

英美法系的这 一 作法更值得借

鉴
_

理由在 于
:
法律也应保护违约方的合理利益

。

为避免违约方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

法律应确认违约

方在支付足额赔偿
,

保障守约方利益实现的前提下
,

获得终止
、

变更合同的权利
。

过于强调继续履行不

符合效率(经济 )原则 其次
,

法律应预料到掌权者的理性的不完备
,

防止掌权者作出错误的判断 因

此
,

必须实行法律生活的民 主化 应实行立法的民主化
,

提高立法的质量 ;应实行对执法和司法行 为的

民主监督
,

可提高执法和司法的水平
。

再次
,

在法律的形式 卜
,

应体谅大众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 力 孟

德斯鸡指出
: “法律不要精微 玄奥

,

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
”º 因此

,

为 r便于人们掌握

和遵守
,

法律的体系结构必须简明
,

法律的条文必须明确
,

法律的术语必须精确

(三 )宽容人的弱点原则主张法律制裁应宽容人们易犯错误的弱点

简先
.

不宜对一般违反道德的行为施加法律制裁
。

可用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理论论证这一论点

法律 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
,

道德的调整范围广于法律
,

存在可纳人道德的调整范围但不可纳人法律的

调整范围的领域 例如
,

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
,

由于信息不对称
,

对劣势一方造成 r 轻微不利影响

的情况就应山道德调整
,

而不应纳人法律调整的范围
。

在现代社会中
,

法律和道德的职能分 工类似于戏

剧 }
_

的角色分 { 道德扮演着柔性的角色
。

道德通过理论说服
、

社会舆论谴责
、

个人修养发挥作用
,

在

维护秩序的同时 也为公民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多种 可能性留有余地
。

法律扮演着刚性 的角色 法律更强

调体现社会共同利益和意志
,

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
.

二者的角色不能混 同 法律 与道德相对分离有利

于法律 与道德两种规范系统的健康发展
。

在实践中
,

应严格区分违反道德与违 反法律的界限
一

对一般

违反迫德的行 为施加法律制裁同轻罪重罚一样是违反人文精神的
_

且次
.

应严格区分一般违法 与犯罪的界限
。

人文主义要求执法者优先动用非刑事法律规范
,

只有石

动用非刑事法律规范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或不足以实现社会正义时
,

才考虑动用刑事法律规范

也就是说
,

将
一

般法律手段作为制止违法行为的首选手段
,

将刑法手段作为制止违法行 为的最后手段

如果说 般法律规范是阻止违法行为的第一道防线的话
,

那么
,

刑法规范是阻止违法行为的第 二道防

线 刑事司法实践中的
“

慎刑
” 、

“

刑法谦抑
”

思想是刑法的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

人文主 义既认识到了人的弱点
,

也主张将人作为目的
。

因此
,

人文主义要求法律宽容人的弱点
、

富

勒提出的八项法治原则之一就是
“

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 。

» 法律对公民的行为提出过高的

要求的副作用包括
:

第一
,

由于大多数人达不到法律的要求
,

致使法律得不到较好地遵守
,

从而削弱了法

律的权威性
。

第二
,

由于掌权者也达不到法律的要求而不会认真地遵守法律
,

并且利用特权免受处
一

罚
,

致使执法的平等性和一贯性受到 了妨碍
。

第三
,

由于政府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必须采用更多的强制措

施和制裁措施而扩大 r政府的权力
,

增强了法律的强制性
。

第四
,

公民为了排除对正常牛活的各种妨碍

关 波斯纳 左泛 律的经济分析乡l } )
.

中囚 大自科全 l弓出版社 199 7 年版
,

第 巧。负

法 而德听鸣
: 一

论法的精神沙 卜册
,

商务印 朽馆 l如4 年版
,

第 298 页
.

转引 自沈
J :灵

: 几

现代西方法理学》
.

北京 人学出版社 1(为2 版
,

第印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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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须支付昂贵的成本
,

并且面临着随时可能受到法律制裁的情况
,

致使公民的自由权利受到了极大地

限制
。

如果只是认识到了人的弱点
,

但却没有将人作为目的的思想
,

就不可能提出法律宽容人的弱点的

主张
,

而更有可能建议统治者利用人的弱点达到驾御臣民的目的
。

四
、

鼓励人的优点原则对法律的影响

人的优点论与将人作为目的相结合形成了人文主义法学的第四个基本原则
—

鼓励人的优点原

则
。

人的优点包括
:
(1) 理性和创造性

。

动物基本上只能适应环境
。

而作为理性动物的人则具有思考
、

求证
、

批判
、

创造等能力
,

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
,

创设具有科学性的新法律
、

新制度
。

人文主

义并不排斥理性
,

而是主张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融合
。

(2) 合作本性
。

人类和其它群居动物一样
,

先

天具有合作本能
。

人的竞争本性和合作本性虽有矛盾
,

但并不是绝对排斥的
。

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
,

为了互利的 目的而与他人合作
。

动物行为学家洛伦兹指出
: “

在脊椎动物的进化中
,

⋯⋯爱与友谊
,

使得

两个或两个以上攻击性的个体能够和平地相处
,

而且为共同的 目标工作
。 ” ¹ 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

高
,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

表现为合作的方式不断增多
、

范围不断扩大
、

共同体不断增

大
。

具有竞争本性的人为了共同利益可以相互合作
,

可以走向联合
。

(3) 善性
。

人普遍具有同情心
、

正

义感
,

能够帮助他人
。

婴儿具有天真质朴
、

诚实
、

善良的天性
。

即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也会有一些

残缺不全的善性
。

例如
,

一个死刑犯在管教人员的感化下
,

要求在行刑前捐献自己的器官
,

以补偿受害

人
。

人处于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并且得到社会的经常关心的条件下
,

会作出更多的利他行为
、

公益行为
。

鼓励人的优点原则对法律的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
:

(一 )鼓励人的优点原则主张让人们参与法律实践活动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通过研究
“

具有健全心理的人
” (又称

“

自我实现的人
”

)认为
,

培养人的创

造
、

自信
、

善良
、

宽容
、

助人为乐等优秀品质是可能的
。

管理学中的 Y 理论也认为通过假定人们互相信

任
、

互相帮助
,

建立一个能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
、

主动性
、

创造性
、

合作精神的管理制度是可能的
。

现代

心理学和管理学启示我们
,

现代法律也应注意对于人性中优良品质的发挥
。

人具有言论 自由的需要
、

参政的需要
。

这些需要是人所特有的高级需要
。

人追求高级需要满足的

活动有如下特点
:
第一

,

同低级需要相比
,

高级需要与人们的优点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

人们在一定的

规则的约束下追求高级需要的满足有利于发挥人的理性
、

创造性
、

合作本性
、

积极性
、

主动性
、

责任心等

优点
。

第二
,

同低级需要相 比
,

高级需要与社会利益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

马斯洛认为
: “
高级需要的追

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
” 。

º 人们在一定的规则 的约束下追求高级需要的满足有利于

实现社会利益
。

民主制度承认人们的选举权
、

投票权
、

言论自由权等权利
,

为人们的上述优点的发挥提供了具体的

途径
。

让民众参与法律实践活动会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果
。

第一
,

民众参与立法活动有利于制定良法
。

民众参与立法活动的渠道包括选举立法机关的制度
、

立法听证会制度等
。

公民参与立法活动可增加制

定良法的可能性
。

良法体现 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
,

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
。

良法以其崇高的品质在人

们的心中树立权威
。

第二
,

民众参与法的实施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
。

良法的实施呈现出如下特点
:
首

先
,

良法的实施主要靠民众 自愿守法
,

而不是靠政府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守法
。

如果人们养成了自愿守法

的习惯
,

强制措施和制裁措施的采取将会大为减少
,

执法和司法的成本将会大为降低
。

其次
,

反对违法

行为
、

推动法的实施的原动力来自民众
。

在这种原动力的推动下
,

政府的违法行为和民间的违法行为将

大为减少
。

民众的守法
、

护法行动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
。

相对于法律知识的传授
,

法律实践活动是培养现代公民的更为生动的课堂
。

法律实践活动不仅促

〔奥」洛伦兹
:

《攻击与人性》
,

作家出版社 198 7 年版
,

第 312 页
。

「美」马斯洛
:
《动机与人格》

,

华夏出版社 19 87 年版
,

第 1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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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 主动学习法律知识
,

而且帮助人们树立现代法律的精神
。

现代公民不应是惟命是从的奴仆
,

而应

成为具有较高法律素质
,

理解法律
,

信仰法律
,

遵守法律
,

捍卫法律权威的新型公民
。

如果一 个社会超过

平数的公民达到 r现代公民的标准
,

法律生活的文明化程度将会大为提高
。

(二 )鼓励人的优点原则主张法律应鼓励人的奉献行为

对 于基 于
一

!卜基本道德的高尚行为
,

法律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

法律虽然一般不强制人们作善事
,

但却

应该鼓励人的善行
)

鼓励人的奉献行为的立法一般不应采取义务和制裁模式
,

而应主要采取鼓励模式
,

即着重对作出奉献行为的人 予以保护
、

帮助
、

奖励
。

例如
,

《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
: “

对被继承人尽 厂主

要抚养义务⋯ ⋯的继承人
,

分配遗产时
,

可以多分
”

立法的目的旨在鼓励继承人 多尽抚养义务
。

第十四

条规定
: “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

,

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 ”

立法的 目的旨在鼓励没

有相 互抚养义务的人之间相互帮助
。

再如
,

法律应鼓励见义勇为行为
。

具体措施包括
:

以立法的形式规

范 见义勇为基金的管理和使用行为 ;规定民政部门对因见义勇为而遭受财产损失
、

人身伤亡的人员和家

属给 于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
,

如 支付受伤者的医疗费和死亡者的抚恤金等 又如
,

为 了促进环保产业和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

法律可以规定
,

投资环保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企业 可以享受减免税乃至财政补贴的

优惠待遇
,

其 立法 目的在于鼓励人们保护环境和技术创新的行为

如果只是认识到 了人的优点
,

但却没有将人作为 目的的思想
,

甚至担心人的优点会对统治秩序构成

威胁
,

就不可能提出法律应鼓励人的优点的主张

党的 1 六届 一
中全会的《关于社会 主

_

义市场经济体制若于问题的决定》提出 了
“

以人为本
,

树 立个

Ifll
、

协调
、

叮持续的发展观
”

〔
“
以人为本

”

的主张是对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国化的表述
。

这
一

主张必将进
一

步促进 人文精神在法学研究中的渗透和在法律实践中贯彻
。

道德崇尚理想的人格
,

而法律则必须 命
-

足十常人的常态
。

人文主义要求法律必须认真地对待人的客观本性
。

人文主 义法学的中心思想 是
: 法

律应将人作为 目的
,

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
,

防范人的恶性
,

宽容人的弱点
,

鼓励人的优点
。

法律不应该将

人作为任意摆布和任意驱使的对象
,

而应该时时处处关心人
、

爱护人
。

只有关心人
、

爱护人的法律 才能

在人们的心中树立权威
,

才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

进而增进人的幸福
。

A加tr a c t : 1尤g al hu m an irm 15 a leg al oPin ion o r an id e o lo g ie a l sy s

tem
o f law o f u p hO ld in g th e va lu e 0 1

’

hu m an be in g s an d re spe e tin g th e h u n lan

nat
ure

.

Tb e ide 0 1o g y o f le g al hum 俪
sm 15 to re g创 hu m an be in g s as th e

Plll侧〕se
.

1飞e fu lld田11e n tal Pri
n c iPle an d the im Pac t on le g al tllo u

gh ts in e lu d e : re spe c ti n g th e n eed s 田ld in te re s ts o t
、

hum an be in g s P

romo
te s g en era tion an d de velop me

n t o f th e id e a o f ri g hts
,

hllln an ri gh ts
,

l沈ed o m : Pre v e n ti n g 此
a t找兄iou

sn e s s o f hum an be ing
s ean Pro m o te g en em tio n an d de v e1OPllle n t o f the tho

u
gh t o f e

on
c e Pt o f ru le by law

、

(le llloc 几tie g o v

ernme
n t

,

de cen tm llza tion
o f po we

r ,

leg al Pl,o ced ure
,

le g al s llpe rv isio n ; to le m tin g the d e

me ri ts o t
气

11Llllla xl be in gs n lea n s

the law sllO Llld no t be d m w ll
叩 too

str ictly to the p 汉甲le ; enoo u ra g in g the rne ri ts of h
um an

be in g s m ean
s th e law pe rm its th e pe (〕Ple to Part ic iPat e in leg ai Prac

tiee a n d enc ou ra ge the pe 0 Ple to Pay tri b u te
.

5 0 ,

le g al hu m an ism 15 sPring in g u P
,

w hich w ill Pro ln o te
the de v e10 Pm en t o f le g al re seare h an d leg al Pra c tic e

.

〔作者单位
: 河北 大学政法学院

河北政法管理 干部学院 〕

(责任编辑
:
李小明 )


